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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泰中華投資有限公司 
SINO KATALYTICS INVESTMENT CORPORATION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324）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由「德泰中華投資有限公司 Sino Katalytics Investment Corporation」更

改為「首都創投有限公司 Capital VC Limited」。 
 
載有更改公司名稱詳情之通函、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

發予股東。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德泰中華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更改本公司之中、英文名稱，由「德泰

中華投資有限公司 Sino Katalytics Investment Corporation」更改為「首都創投有限公司 Capital VC 
Limited」(「更改名稱」)。 
 
更改名稱之理由及條件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之建議新中、英文名稱，更能反映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業務範圍，特別是在

創業融資方面的業務。此外，本公司董事（“董事”）相信，新名稱有助提升本公司之企業形象及身

份。 
 
建議更改名稱須待：(i) 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更改名稱；及

(ii) 獲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批准後，方可作實。本公司將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及香港公司註冊處進

行所有必要之備案程序。 
 
本公司現有股票之狀況 
 
更改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之任何權利。在建議更改名稱生效後，所有以本公司現有名稱發行之現有

股票，將繼續為本公司股本中之現有股份（「股份」）之所有權憑證，並將繼續具有買賣、結算及

登記方面之效力。因此，就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之新股票而言，將無任何有關免費轉換現有股票之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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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更改名稱生效，任何股票其後將以本公司新名稱發行，而股份將以新公司名稱於聯交所買賣。 
 
本公司將就更改名稱之生效日期刊發進一步公告。 
 
一般事項 
 
載有更改名稱詳情之通函、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

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徐德強 

 
香港，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徐德強先生  (主席)、丘忠航先生及周家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林群先生、陳銘燊先生及蕭少滔先生組成。. 

 


